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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各級主計機構新進人員作

業原則 
中華民國 101年 5月 22日行政院主計總處主人

地字第 1011000741A號函修正 

 

            
             
一、目的：為使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總處)及各級主計機構薦任第七 

職等以下非主管職務出缺，適時、適量遴用專業人才，以提升主計人 
員素質，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新進人員進用方式 
主計機構薦任第七職等以下非主管職務出缺，除商調現職主計人員外，
以下列方式進用： 
（一）申請分發考試錄取人員。 
（二）商調非主計職系人員。 
（三）自行遴用非現職公務人員。 

三、申請分發考試錄取人員作業 
（一）預估年度各項考試需用人員數 

1.各一級主計機構按其所屬主計人員(1)最近三年「得提列考試
職缺數」(即出缺之職缺辦理內陞遞移後之薦任第七職等以下
非主管人員職缺或辦理外補商調現職主計人員、非主計職系人
員或自行遴用非現職公務人員職缺總數)之平均數(2)預估下年
度退休人數(3)配合組織調整未來年度實際可用預算員額數等
因素，推估下年度高考三級、普通及初等考試、特種考試地方
政府公務人員、身心障礙人員及原住民考試需用人員數，於每
年十一月報送總處(格式如附件)。 

2.總處依據考試分發主管機關訂頒之提報考試職缺比例規定、各
一級主計機構提報之年度各項考試需用人員預估數，並參酌前
一年度所提報任用計畫及考試及格人員分發情形，擬訂年度各
項考試任用計畫需用考試錄取人員草案，邀集相關一級主計機
構研商，經簽報核定後，函送各一級主計機構配合辦理管控及
列缺事宜。 

（二）總處擬訂年度任用計畫報考試分發主管機關 
1.依考試分發主管機關各項考試年度任用計畫、增列正額職缺及
增額職缺之填報時程，函各一級主計機構依該年度總處核定各
項考試需用人員預估數、提列職缺比例規定，並參酌實際及預
估未來出缺情形，提報各項考試主計類科職缺任用計畫，由總
處彙整函報考試分發主管機關。 

２.經總處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核定列入任用計畫第一時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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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之現缺或經報准之臨時出缺職務(現缺)，在考試及格人員報
到前，如確有需要，得僱用非現職人員為職務代理人。 

（三）考試職缺管制作業 
1.總處及各一級主計機構對於已提列考試任用計畫之職缺(含現
缺及預估職缺)，應確實控管，以應考試錄取人員順利分配。 

2.各一級主計機構應配合總處核定年度各項考試主計類科職缺分
配數，以及考試分發提列職缺比例規定，隨時控管所屬職缺，
以提報考試職缺比達規定比例始得以考試分發以外之其他方式
遴補人員。 

3.為應總處統一控管年度各項考試主計類科提報職缺情形，請各
一級主計機構依下列規定於全國主計網(e-BAS)資料收集系統
填報相關報表： 
（１）於每月十日前填報上月商調現職主計人員、非主計職系

人員及自行遴用非現職公務人員情形表。 
（２）按季（每年三、六、九、十二月）填報主計一條鞭體系

得提列公務人員考試職缺數與已提列考試職缺數控管表
資料。 

4.總處將不定期抽查職缺通報及核對新進人員銓審資料，以查核
填報前目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並經綜整提報職缺情形後，
視需要實施職缺管制。 

5.實施職缺管制期間，各主計機構遇有薦任第七職等以下非主管
職務出缺時，除進用現職主計人員外，均列為考試分發職缺。 

（四）考試錄取人員分配作業 
1.總處依據考試分發機關公告之考試錄取名單及分配結果，於e-
BAS網站公布錄取人員資料，並辦理轉分配作業。 

2.依前款分配結果，考試錄取人員選填「行政院主計總處及所屬
主計機構」職缺者，由總處一次或分次彙整出缺單位，按錄取
人員名次及志願依序辦理第二次分配；如選填職缺為某一級主
計機構及所屬主計機構職缺者，則由該一級主計機構比照前開
辦理第二次分配作業。 

3.各一級主計機構及各用人主計機構配合相關規定辦理通知受分
配之錄取人員報到占缺實務訓練等後續有關事宜。 

四、遴用非主計職系人員及非現職公務人員作業 
（一）各級主計機構薦任第七職等以下非主管職務出缺，擬遴用之非主

計職系人員或非現職公務人員，除應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外
，並應具下列條件之一： 
1.曾任主計人員（包含占機關缺派在主計機構服務之人員）。 
2.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會計、統計學科系畢業或經會計、統計類
科考試及格者。 

3.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修習會計學、統計學或其他相關學
科二十學分以上，並修習電腦相關學科六十小時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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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遴用人員曾任公務人員（含公營事業機構）期間，具有三年
以上之考績（成）〔含另予考績（成）〕者，其考績（成）須至
少三分之一列甲等。 

（三）各一級主計機構擬遴用非主計職系人員及非現職公務人員，除應
依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有關當年度各項考試於考選部
舉行考試之日起至考試錄取人員分配結果公告日止，不得自行遴
用具任用資格之非現職公務人員之規定辦理外，並應先行審酌以
不影響所應提報年度各項考試需用人員分配數及規定提缺比例為
原則。 

（四）各主計機構遴用非主計職系人員及非現職公務人員時，應請應徵
人員切結，詳實查填履歷資料，並瞭解該等人員任職期間品德及
獎懲紀錄，必要時得先行查核；對年資中斷者，應了解其原因。
應徵人員如有不良事蹟者，不宜遴用。 

五、公營事業主計機構職務出缺得不列考試分發，但遴用非主計職系人員及
非現職公務人員部分，除該公營事業主計機構另訂有新進人員相關規定
者，得從其規定辦理外，準用本作業原則辦理。 


